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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89       股票简称：江山股份     编号：临 2019—050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273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全文内容如下：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3号》）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你公司就以下问题进一步补充披

露相关信息。 

一、主营业务及财务数据 

1.2019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68 亿元，同比增加 29.31%。其中

贸易业务收入 3.14亿元，同比增加 3.06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各类业务

的收入、毛利率及同比变动情况，并结合行业及公司经营情况，分析变动原因；

（2）报告期内公司增加贸易业务量的主要考虑；（3）公司贸易业务前五大供应

商和客户名称、是否为关联方、涉及产品、交易金额及定价原则；（4）公司贸易

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总额法或净额法），并说明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2.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 7209万元，同比增加 155.41%。请公司补充披

露：（1）公司研发费用对应的具体项目以及实施进展；（2）研发费用大幅增长的

原因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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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告期末公司应付票据 5.46 亿元，期初余额为 4.04 亿元，期末用于开

具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的货币资金为 1.39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应付票

据前五名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以及相关交易背景情况；（2）结合开具票据

保证金要求，说明保证金与应付票据金额的匹配性。 

4.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款项 2.20 亿元，较期初增加 1.99 亿元，其中对前

五名预付对象合计预付金额占比 95.08%。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五名预付对

象名称、与公司关联关系、预付金额、具体交易情况及截至目前的结算情况等；

（2）结合公司业务模式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分析说明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

原因及合理性。 

5.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4.88亿元，前五名欠款方的应收账款合计

占比 81.98%，坏账准备计提合计 1553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前五名应收

账款对象名称、与公司关联关系、应收账款余额、具体交易情况及截至目前的款

项收回情况；（2）报告期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6.报告期内，公司对固定资产计提 3077 万元减值损失。请公司补充披露：

（1）计提固定减值损失的原因，相关资产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2）结合相关

固定资产的成新情况、开工运行情况，说明减值计提是否及时、充分，以及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7.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7.53 亿元，短期借款余额 6.40 亿元，长

期借款 246.33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货币资金是否存在受限情况，是否存在与

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或者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二、关联交易 

8. 2019年上半年，公司向第二大股东的关联方福华通达采购产品 2.96亿

元，销售产品 3.43 亿元，上年同期无相关交易。此外，公司对福华通达应收账

款期末余额 2.37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712 万元，对福华通达预付款项期末余额

9638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业务、有关产品供应商、客户变化

情况，说明公司新增向福华通达采购产品、销售产品的原因和必要性；（2）对比

同类型交易，说明公司向福华通达采购、销售产品的定价是否公允，公司与福华

通达在结算方式、信用期等支付安排方面，是否与非关联方一致；（3）公司对与

福华通达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以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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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 49.15%，较期初有所上升。期间公司投资 1.75

亿元与福华通达进行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前期项

目经验，说明公司投资该项目原因、必要性；（2）说明开展该项目对公司短期资

金流动性的影响；（3）上述项目的具体会计处理和依据。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3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

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及时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

函的回复，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问询函要求回复的问题，将组织相关人员及时完成问询

函回复工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9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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